淮阴师范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立项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推进高等教育教学研究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，提升办学层次，学校每两年一次组织校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的立项评审。立项数由校学术委员会视当年申报数而定。

第二条 我校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分A、B两类。每人每次限报1项，待该项目结题后方可重新申报。同一次申报中，A、B两类项目不得兼报。项目申报人既可按选题指南确定选题，也可自由选题，但未列入指南的选题不得列入A类项目。其中，A类项目数不超过当年立项总数的40%。

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，同时，具有3年以上从事高校教学工作的经历。其中， A类项目负责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校级以上重点建设学科团队骨干成员；

2．校级以上精品课程、重点课程（群）建设项目主持人；

3．专业建设工作负责人；

4．能彰显我校办学特色的研究工作负责人。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新项目：

1．主持校高教改革和研究项目尚未结题；

2．以曾立项选题申报新项目而无实质性的新进展。

第五条 项目申请人必须填写《淮阴师范学院高教改革与研究项目申请表》，所在学院负责项目申报的资格审核。高教研究中心复核后，报校学术委员会评审、立项。申报省部及以上高教改革与研究项目，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上报，若省、部主管部门未立项，可直接列入当年校内A类项目。

第六条 项目立项后，A类项目每项资助5000元，B类每项资助3000元。项目立项时下达额定资助费的60%，剩余经费在项目结项后兑现。项目资助费按照我校科研项目费管理使用。为统一验收评审，高教研究中心按照项目经费总量的5%抽取项目验收评审费。

第七条 项目研究周期为2年，延期结题时间不得超过2年。延期结题需在验收评审前及时提交延期结题申请书，经高教研究中心同意后办理延期手续。中止研究项目不得继续使用项目经费，1年后方能申报各类校内研究项目。

第八条 项目结题须填写《淮阴师范学院高教改革与研究项目结题申请表》，并提供成果原件和支撑材料。高教研究中心组织专家验收评审合格后，报校学术委员会审批结项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校学术委员会授权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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